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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基层判词中的女性财产权研究——以《名公书判清

明集》为中心
易洪竹

贵州财经大学 法学院，贵州贵阳，550025；

摘要：“明无一毫之蔽，清无一点之污。”取之于"清明”之意的《名公书判清明集》是南宋年间的判牍集论。

其记录着诸多民间实判案例以及蕴含着基层司法官员的裁判智慧。该书似一幅沉淀的社会画卷，映射出了南宋女

性财产权的社会景观。南宋女性拥有继承权、立继权，在室女继承权和归宗女继承权存在着差异，女性立继权呈

现出宗法伦理的特点，女性的立继权依附于男性立继权，多存在“夫亡妻在”的情形。尽管南宋“男尊女卑”的

理学观念为主导，但在判词中仍可看到对女性的保护。涉及女性实判中的判官裁判理路体现出了“情理法”精神

以及对南宋女性财产权法律保护缺陷。以《名公书判清明集》为中心，考究女性享有的权益、女性的法律困境和

困住女性的桎梏原因，以史为鉴。批判性继承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司法智慧，可更好地回应当下女性困境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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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南宋基层司法判词中的女性财产权

女性财产权益多体现在婚姻、继承、遗嘱及财产等

方面。女性财产继承特点表现为女性不能立户，女性继

承权次于男性继承权，女性随嫁的财产和继承绝户的财

产一并与丈夫共有。与此同时女性继承权区分为在室女

继承权、归宗女继承权。另外寡妇的财产继承权可通过

遗嘱保留财产。倘若寡妇改嫁或违背孝道，可能丧失财

产继承权。女儿的继承权可遗嘱以及“户绝”的情况下，

无男性继承人，女儿可继承部分财产，但需优先慢足祭

祀需求。女性立继权需在丈夫死亡妻子在世，确定后嗣

有妻子决定。

1.1 南宋基层司法判词中的女性继承权

1.1.1 在室女继承权

法律规定：若父母亡故且无男性继承人，在室女与

归宗女可平等继承财产。具体而言：在室女与归宗女各

得 1/3，剩余部分收归官府（或由近亲承佃田产）。若

家族有男性继承人（如儿子），则遵循“子承父分”原

则，女儿继承权受限；若无男性继承人，在室女可分得

相当于未婚兄弟聘财一半的财产，南宋进一步明确为等

同儿子继承权的一半。若家族有兄弟，在室女继承权次

于兄弟，但唐代“女儿仅得聘财一半”的惯例被打破，

宋代法律更倾向于保障女性权益。出嫁女因“已改嫁”

被认定为“户绝”风险较高，继承权低于在室女（仅得

1/3，余归官府）《清明集》中“继母將养老田遗嘱亲

生女”案，母亲以遗嘱方式给女儿。在室女与兄长可以

通过遗嘱方式取得财产作为陪嫁。卷四“熊邦兄弟与阿

甘争夺财产。”案中，熊资之女，作为唯一在室女，按

照法律可全部给付室女继承。

1.1.2归宗女继承权

《宋刑统》沿用唐制，允许归宗女在户绝时与在室

女同等继承。例如，963年律文规定：“归宗女若不曾

分割夫家财产，即同在室女例。”13世纪后，归宗女继

承权逐渐被压缩。如元符元年（1098 年）法令细化分配

比例：户绝资产超1000 贯时，在室女与归宗女共得 2/3，

出嫁女得 1/3；若仅归宗女，得 2/3，余 1/3 拨给出嫁

女或没官。

《清明集》卷八“处分孤遗田产”解汝霖去世后仅

遗幼女、孙女（在室）及归宗女七姑。族人立伴哥为命

继子，试图独占田产。命继子伴哥仅得 1/4 财产（依“命

继子止得四分之一”原则）。剩余 3/4 由在室女与归宗

女按比例分配，归宗女七姑因曾获夫家抚养，份额被酌

情削减。解汝霖的一份田租收入，一并由官府存储保管，

保留到二女出嫁时启用。体现南宋对归宗女继承权的限

制，同时凸显法官对血缘亲疏的权衡。

1.1.3寡妇的继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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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寡妇财产继承的特点，首先，遗嘱优先，寡妇

可通过遗嘱保留财产，但受伦理约束。其次，孝道与家

族责任，财产归属常与孝道履行挂钩，依栖女婿或改嫁

可能丧失权利。其三，证据依赖，契约、凭证是女性主

张财产权的关键，但举证难度较高。最后，宗族干预，

寡妇财产常成为宗族争夺对象，司法需平衡个体权益与

家族稳定。

《清明集》卷七 “宗族欺孤占产“案例记载“宗

族亲戚中有人不幸夭折，孤儿寡母受到欺凌死者尸骨未

寒，作为兄弟、女婿、亲戚对于丧葬之事一概不闻不问。

只知道欺凌孤儿寡母，或是偷盗转移财物，或是收藏隐

匿契约文书，或是盗卖其田地，或是强行收割其稻谷，

或是将没有财产分配份额强辩为有财产分配份额，或是

将有子嗣者指认为没有子嗣，贪图继绝立嗣，为了利益

忘记道义，全然没有仁慈之心。”裁判结果是占有人占

据、典卖的田产依法返还。在本案中宗族成员侵占寡妇

或孤女财产，官府需介入保护弱势女性。法院常以“情、

理、法”结合审理，但实际执行中更偏向维护宗法秩序。

1.2 南宋基层司法判词中的女性立继权

1.2.1 自主立继权

卷之五·户婚门“继母將养老田遗嘱亲生女”中，

继母通过遗嘱将田产分配给亲生女儿，法院认可其合法

性，体现寡妇对财产的处置权。

根据法律规定：“寡妇若无 16 岁以下的子女，不

得私自典卖田宅。”这意味着“丈夫去世后由子女继承”，

妇女并无权利私自处置田产。妇女随嫁的田地是父母给

予夫家的，理应由夫家继承，岂能随意处置？即使寡妇

有遗嘱，若有继承人存在，依《户令》规定，遗嘱也不

应生效。如今蔣汝霖作为继承人，岂能随意立遗嘱，偏

袒自己的亲生女儿？希望蔣汝霖今后能洗心革面，恭敬

地侍奉叶氏，不得发怒；叶氏也应好好抚养子女，切勿

心生二意，且不得让叶十乙秀干预蔣家的事务，以免疏

远母子关系。对汝霖应略加惩戒，给予二十杖的处罚，

若再犯则重治。此事请申州予以通报
[1]
。

1.2.2 寡妇立继权

《清明集》卷八确立了“父在立异姓父亡无遣还”

之条，理由为“准法：诸养子孙，而所养祖父、父亡，

其祖母、母不许非理遣还。郑文宝无子，而养元振以为

子，虽曰异姓，三岁已下即从其姓，依亲子孙法，亦法

令之所许。”按照法律规定，收养子孙后，如果收养人

或者收养人父亲死亡的，那么祖母以及收养人的妻子在

无特殊情况不得将养子遣返回原来家庭，郑文宝无子，

而收养元振为子，虽然不同姓，但元振不到三岁即与郑

文宝同姓，依照亲子法，也是适用“父在立异姓父亡无

遣还”之条。在丈夫死亡后，生前没有子嗣的，则由妻

子行使立继权，判官胡石壁、翁浩堂、叶岩峰等名公均

在判词中明确了立继“夫亡妻在者，从其妻”的原则，

充分保障了寡妻的立继权利。

2 南宋女性财产权案例之裁判理路

《清明集》开篇以“盖闻为政之本，风化是先，潭

之为俗，素以淳古称……至于听讼之际，尤当以正名分，

厚风俗为主。”强调为官的道德约束和法律约束，讲断

案方向，端正风俗。以儒家伦理道德最为指导。注重司

法判官的道德职业伦理，遵守“四害十害”原则，注重

“情理法”的考量。《清明集》的涉及女性财产权益的

实判中可以看出官员在审理案件侧重于社会稳定和社

会效果，强调平息止讼。

2.1 女性财产案中的“情理法”考量

“情理法”是人情、天理和国法。《清明集》中提

到“與宗族訟，則傷宗族之恩；與鄉黨訟，則損鄉黨之

誼。”官员倡导平息止讼，以人情为核心，注重社会稳

定。南宋《清明集》卷九（一九）“孤女贖父田”实判

中，俞百娘与陈应龙夫妇欲赎回父亲俞梁田地一案。俞

梁有田地九亩三步，开禧二年出典给戴士壬。俞梁死于

绍定二年，膝下没典契是真的，卖契是伪造的有儿孙，

只有女儿俞百六娘。俞百六娘夫妇在嘉熙二年二月向县

衙诉请赎回田地，戴士壬辩称，在绍定元年期间俞梁又

将案涉田地作价钱会四十五贯断卖给他。戴士壬伪造断

卖契约，以此作为欺骗抵赖的计谋。

“所有假僞賣契，當官毁抹。但應龍既欲取贖此田，

當念士壬培壅之功，蓋已年深，亦有當參酌人情者。
[1]

循此可见判词中体现出了判官综合考虑社会效果和宗

族延续。兼顾“情理法”处理民间纠纷，预防诉讼不息

和彰显判案的公信力。《清明集》的女性财产案件，揭

示了理学如何通过司法实践将伦理规范转化为社会控

制工具。法官在“法理情”框架下，既维护法律明文规

定的女性权利，又通过道德教化和家族本位逻辑削弱其

独立性。这种双重性既是南宋社会转型期矛盾的表征，

也为理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情理法”提供了典型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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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2.2 女性财产案中的‘理学观’考量

《清明集》基层判词中蕴含着天理与宗法的调和，

家族伦理优先性、理学教化的渗透等特点。卷四（一〇）

“罗棫乞将妻前夫田产没官”案中女性改嫁范围受限制。

法律规定：“凡是违法缔结的婚姻，即曾为袒免以上近

亲属的妻子，没有超过二十年，即使适逢朝廷赦令仍须

离婚。” 罗崈死后，其儿子罗宁老随母亲改嫁于罗棫，

罗宁老死后，罗棫将罗宁老所分得的田产，作为绝户捐

献给官府。罗宁老的叔叔罗仚欲以长兄罗岊的次子过继

给兄长罗崈续嗣按照法律规定，应当听凭罗仚将长兄之

子确立为罗崈后嗣，将罗崈家产的三分之一给予继子，

其余财产依照惯例没收入官。罗棫娶阿王才过三年，应

当裁定离婚。如果阿王再回归罗崈的家庭，不再改嫁，

抚养过继之子，应当适用“夫亡从其妻”之法，立继听

凭阿王做主，财产免于没收入官。“夫亡从其妻”之法，

即丈夫死后，妻子可以自主决定财产的分配。

案件以阿王领取离婚书状结案，为维护国法阿王与

罗棫不能结婚，于法罗宁老的叔叔罗仚要将长兄罗岊的

次子过继给兄长罗崈续嗣，于法也是顺理。而按照法律

规定：“凡是已经绝后的家庭要确定继绝子孙的，由近

亲尊长辈确定过继者，对于绝户之家的财产，如果没有

在室女、归宗女、出嫁女的，将该户财产的三分之一分

给过继之子，其余的由官府没收。女性改嫁范围与立继

法相冲突。判官基于家族伦理优先性作出判决。既合法

又合情，同时教育当事人，符合理学倡导的教化。既维

护血缘亲疏的“天理”，又平衡法律正义。

3 结语

《名公书判清明集》作为南宋司法实践的实录，不

仅展现了宋代法律体系的运作逻辑，更揭示了女性财产

权的复杂面向。女性财产权的特点有法律规范层面的特

点有女性继承权的分类化与层级化。女性继承权多分为

在室女、归宗以及寡妇等，在继承比例上也有所不同。

女性权利依附于男性地位，女性权利的实现受到户籍条

件、家族伦理和法官个人倾向的影响，宗法伦理依然占

据主导地位。南宋时期的女性财产权案例反映了传统社

会中“重男轻女”观念的根深蒂固，同时也显示出法律

对女性权益的有限保护。《清明集》中的女性财产权案

例不仅是宋代法律进步的缩影，也揭示了传统社会结构

中的矛盾。这些案例反映了经济利益、理学伦理与法律

理性之间的复杂博弈。这些矛盾现象为研究中国古代性

别法律史提供了重要的样本。尽管存在局限性，这些判

例仍为理解中国古代女性权利提供了宝贵的视角，并对

当代性别平等与司法实践具有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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